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1 年度募集

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

作为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建工”、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，

原为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，在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完

成后于 2019 年 8 月更名为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

票（相关预案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公告，以下简称“本次非公开发行”）的保荐

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安徽建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在 2021 年度

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5]1001 号文《关于核准安徽水利开

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核准，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（A 股）

29,980,099 股股票，每股面值 1 元，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0.10 元，募集资金总

额人民币 602,599,989.90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10,620,000.00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

额为 591,979,989.90 元。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验证，并由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会验字[2015]2892 号）。 

二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公司根据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

规定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并经公司 2019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前述监管机构的规定以及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针对本次非公

开发行，公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，先后签订了如下协议： 

1、2015 年 7 月 10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车站支行、保荐机

构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该三方监管协议与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； 

2、2015 年 7 月 10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、保荐机构华泰联

合证券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该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； 

3、2016 年 1 月 21 日与项目实施子公司贡山县恒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恒远水电）”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贡山县支行、保荐机构华泰

联合证券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，该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

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； 

4、2017 年 12 月 26 日与南平市延平水美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延平建设”）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签订

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，该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四方

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； 

5、2018 年 4 月 12 日与延平建设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、

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，该四方监管

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。 

6、2021 年 3 月 31 日与安徽建工嘉和建筑工业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蚌埠科苑支行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

方监管协议》，该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

差异。 

根据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，并

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，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，保证专款专用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。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（活/定期）    余 额    备注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蚌埠车站支行 
34001626508053007322 - 已销户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 

分行 
343006010018170415553 - 已销户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贡山县支行 
24152101040020762 - 已销户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 

分行 
343006020018880014628 - 已销户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南平分行 
35050167243300000415 - 已销户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

埠科苑支行 
12097001040023048 - 募集资金专户 

募集资金银行账户合计 -   

三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

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，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

61,069.81万元（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1,871.81万元），募集资

金专户余额为零万元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募集资金总额     59,198.00 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,344.16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9,790.29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,198.00 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  50.32% 

承诺投资项目 

是否已变

更项目(含

部分变更) 

 

募集资金

承诺投资

总额 

调整后投资

总额 

截至期末承

诺投入金额

(1) 

本年度投入金

额 

截至期末累

计投入金额

(2) 

截至期末累计

投入金额与承

诺投入金额的

差额(3)＝

(2)-(1) 

截至期末投入

进度(%)(4)＝

(2)/(1) 

项目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

态日期 

本年度实现的效益/发

电量（万） 

是否达到

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

性是否发

生重大变

化 

向恒远水电增资

用于东月各河一

二级电站建设项

目 

否 30,000.00 30,000.00 30,000.00 - 30,000.00 - 100.00 2017 年 4 月 8,670.20KW‧h 是 否 

施工机械设备购

置项目 
是 30,260.00 619.95 619.95 - 619.95 - 100.00 — — — 是 

福建省南平市延

平区“水美城市”

小流域综合治理

工程 PPP 项目 

是 - 14,233.89 14,233.89 - 14,233.89 - 100.00 — — — 是 

绿色建筑产业园

一期 PC 项目 
否 - 16,215.97 16,215.97 16,215.97 16,215.97 - 100.00 — — — 否 

合计 

    

— 60,260.00 61,069.81 61,069.81 16,215.97 61,069.81 - 100.00 — — — — 

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(分具体项目)    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、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“水美城市”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未达计划进度的原因为项目可行性发生较大变化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  1.公司原投项目之一“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”原计划采购疏浚设备。路面施工设备、起重吊装设备、混凝土设备。日前围海造地，水利疏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市场发生较大变化，市场总体规模较小，订单不充足；原计划购买部分路面施工设备、起重吊装设备、混凝土设备，由于新签项目多处于安徽

省省外，项目所处地点分散，且部分工程由专业分包商实施，设备自置需求减少，部分设备采购由专业子公司实施。因此，“施工机械设备购置

项目”的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， 如该项目继续实施，可能导致设备闲置，无法达到预期目标，进而影响项目收益； 

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，决定变更原“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”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

和理财投资收益 29,342.77 万元及“向恒远水电增资用于东月各河一二级电站建设项目”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及理财投资收益 376.72 万元及自

本次变更通过董事会审议至募集资金最终投资期间，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 70.80 万元，合计 29,790.29 万元用于“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‘水

美城市’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”。 

2.在“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‘水美城市’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”实施过程中，因当地征地拆迁和政府调整实施方案等原因，本项目各

子项实施内容发生较大变化，原定投资额将大幅缩减，项目工程建设延期，实施进度受到较大影响，项目无法按照原计划进行实施，如该项目

继续实施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； 

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，将“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‘水美城市’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”剩余

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共 16,154.40 万元变更用于“蚌埠绿色建筑产业园一期 PC 项目”（该部分募集资金后续产生的利息亦投入该项目）。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

况 

募集资金到位前，公司用自筹资金支付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款 619.95 万元，用自筹资金支付东月各河一二级电站建设项目资金 15,717.47 万

元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其置换。 

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

况    

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。决定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9,000.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不会改

变募集资金用途。2016年12月底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，没有影响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和募投项目的实施。 

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 无 

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  无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

单位：万元 

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
变更后项目拟投入

募集资金总额 

截至期末计划累

计投资金额(1) 

本年度实际

投入金额 

实际累计投入

金额(2) 

投资进度(%) 

(3)=(2)/(1) 

项目达到预定可

使用状态日期 

本年度实

现的效益 

是否达到

预计效益 

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

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

福建省南平市延

平区“水美城市”

小流域综合治理

工程 PPP 项目 

施工机械设备购

置项目 
29,790.29 14,233.89 - 14,233.89 100.00 — — — 是 

绿色建筑产业园

一期 PC 项目 

福建省南平市延

平区“水美城市”

小流域综合治理

工程 PPP 项目 

16,154.40 16,215.97 16,215.97 16,215.97 100.00 — — — 否 

 合计 — 45,944.69 30,449.86 16,215.97 30,449.86 100.00 — — — — 

变更原因、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(分具体

募投项目) 

由于“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”的可行性发生较大变化，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,

决定变更原“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”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 29,342.77 万元及“向恒远水电

增资用于东月各河一二级电站建设项目”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及理财投资收益 376.72 万元及自本次变更通过董事会审议至募集

资金最终投资期间，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 70.80 万元合计 29,790.29 万元用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“水美城市”小流域综合

治理工程 PPP 项目。本次变更募集投资项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并分别于 2017

年 10 月 31 日、2017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日报、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进行了公告； 

“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‘水美城市’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” 因当地征地拆迁和政府调整实施方案等原因，项目

各子项实施内容发生较大变化，原定投资额将大幅缩减，项目工程建设延期，实施进度受到较大影响。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

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，将“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‘水美城市’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”剩余募集资

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共 16,154.40 万元变更用于“蚌埠绿色建筑产业园一期 PC 项目”（该部分募集资金后续产生的利息亦投入

该项目）。本次变更募集投资项目已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并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

6 日、2021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外部网站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(分具体募投项目) 无 

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
“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‘水美城市’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” 因当地征地拆迁和政府调整实施方案等原因，项目各子

项实施内容发生较大变化，原定投资额将大幅缩减，项目工程建设延期，实施进度受到较大影响。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、会计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

的鉴证意见 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 2021 年度的《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

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进行了专项审核，并出具了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

用情况鉴证报告》（容诚专字[2022]230Z0537 号）。该报告认为： 

“后附的安徽建工 2021 年度《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

项报告》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安徽建工

202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。” 

五、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

报告期内，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等方式，对安徽建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

集资金的存放、使用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安徽建工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，有效执行三方及四方监

管协议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、委托理

财等情形；安徽建工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已经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，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，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

意见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。保荐机构对安

徽建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 202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。 




